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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承诺

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7 月 8 日接到

控股股东香港东风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风投资”）及公司董事长黄晓佳

先生、公司全体董事（除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发来的《承诺函》，

内容如下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

办法》和中国证监会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

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坚

定信心，为促进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东风投

资、公司董事长黄晓佳先生、公司全体董事（除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

员承诺： 

1、自 2015 年 7 月 8 日起六个月内，在不违背法律、法规的前提下，承诺人

自愿以单个、部分或联合主体的形式，通过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

统允许的方式（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），以不低于 22,000 万元人

民币的合计金额，增持公司股份。 

2、承诺人增持的股份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。 

3、承诺人将根据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上市公司信

息披露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报告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承诺人增持股份的情况，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汕头东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7 月 8 日 


